
肥东县2017—2018年度文明单位申报注意事项

1、正式申报前，请仔细阅读《关于做好2017—2018年度县级文明单位评选推荐和复查工作的通知》（东文明委〔2019〕7号）。
2、申报报告（复查报告）、申报表（复查表）、经验材料、通联表，均为A4纸。
3、申报表（复查表）和通联表请按样表填写，不得另行制作或更改。申报表（复查表）和通联表所有项目都要按要求填写清楚，不得缺项。单位名称采用全称，加盖单位公章，并与公章内容一致。
4、经验材料2000字以内，标题为宋体，小二字号；正文为仿宋_GB2312，三号；行距27。
5、各单位上报材料为：①申报报告（复查报告）；②文明单位申报表（复查表）；③文明单位通联表；④经验材料；⑤内部公示照片。除申报表（复查表）一式两份外，其他材料均为一份，同时报送电子版，邮箱：fdwmbzdk@163.com。
6、申报报告（复查报告）上报截止日期为2019年6月20日，申报表（复查表）、通联表、公示照片、经验材料上报截止日期为2019年6月30日。
